
党务行政办：63907102 /63907104（传真） 总编办：63907132 时政新闻部：63907172 经济新闻部：63907221 科教新闻部：63907152 民生新闻部：63907170 区域新闻部：63907198 农业农村新闻部：63701327

要闻 3CHONGQING DAILY

2023年 12月4日 星期一
编辑 罗皓皓 美编 丁龙

□本报记者 黄乔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许多人觉得它遥
不可及。实际上，宪法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每
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践充分证明，我
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
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

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近日，重庆
法院发布多个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感
受到，宪法就在身边，与你我息息相关。

关键词 隐私权
私自调查“情敌”信息
女子登报道歉并赔偿

“我就是想证明那个女人品德败坏，没有资
格当干妈的儿媳，不想让干妈受骗，怎么能算侵
犯隐私呢？”近日，市五中法院审结了一起个人信
息保护纠纷上诉案，判决侵权人熊玲（化名）停止
侵权，删除已获取信息，登报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2000元。

事情要回到2020年。当时，熊玲机缘巧合
认识了张女士，对方想让儿子程强（化名）与其交
往，遂介绍双方认识。熊玲对程强“一见钟情”，
对方却明确表示拒绝。熊玲认张女士为“干妈”
并居住在其家中，试图与程强“日久生情”。

在2022年8月，程强带回了女朋友袁女士，
并于次月将熊玲“赶出”了家门。熊玲认为，是袁
女士勾引了程强，便将其视为“情敌”，一心想拆
散二人。她四处收集袁女士的个人信息，并向程
强父母传递袁女士的不实消息。

2023年3月，熊玲到袁女士刚购买房屋的售
楼部，编造债主身份打探其具体房号，又向袁女
士原来的房东打探袁女士的信息，并伺机保存了
袁女士医保卡的照片。

袁女士认为熊玲的行为干扰了自己私人生
活的安宁，造成精神损害，遂诉至人民法院。法
院经一、二审认为，熊玲私自刺探袁某个人信息，
侵害了其隐私权，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人格权是法律上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人

的资格，也是做人的起码资格，包括公民的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
誉权、隐私权等。

本案中，熊玲私自收集袁女士医保卡信息、
购买房屋信息、租房信息等的行为，侵犯了袁女
士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利，给袁女士的生活和
精神安宁带来了影响，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关键词 加强劳动保护
装修公司跑路后

法院帮农民工拿到辛苦钱

某装饰公司雇佣32名农民工提供劳务，未
结算工资就跑路了，农民工要如何拿到辛苦钱？
近日，忠县法院依法审结这32起劳务合同纠纷，
判决装饰公司支付农民工劳务工资70余万元。

汪某、冉某、龙某等32人在某装饰公司承包
的装修工程中做木工、泥水工、水电工等，均未签
订《劳动合同》。汪某等32人均系按件计费，自
行制作工资单，由某装饰公司财务人员不定时以
该工资单为基础与工人结算工资后付款。

2022年7月，某装饰公司突然关门停业，其
法定代表人周某不知所终。汪某等32人多方寻
求索要工资无果，最终诉至法院。

忠县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多次传唤周某，其
拒不到庭应诉，法院决定依法拘传周某到庭，与
32名工人当庭核对了工资金额并出具欠条。

法院审理认为，汪某等32名农民工向某装
饰公司提供劳务，可随时请求装饰公司履行支付
劳务工资的义务。遂判决某装饰公司向汪某等
32人支付尚欠劳务工资70余万元。一审宣判
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

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
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
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当事
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用人单位接受劳务，应当支付劳动报酬。
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侵犯，严重破坏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是造
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在用工过程中应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履行约定的义务；劳动者

应当增强法律意识，注重对自身权益相关证据的
收集留存，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人格权
看不惯别人“晒”朋友圈
在微信群中侮辱诽谤被罚

前不久，大渡口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纠
纷案，法院判决故意在微信群中辱骂他人者在指
定的微信群及朋友圈，以指定的账号赔礼道歉。

周光信和汤明都是在重庆主城区执业的体
能培训教练，2018年彼此加了微信，但两人没有
任何来往。

周光信喜欢通过微信朋友圈展示日常信息，
汤明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周光信各种“晒”，内心觉
得他非常高调，逐渐产生厌恶感。

2022年3月的一天，汤明通过微信朋友圈看
到周光信发了一张图片。汤明对此非常厌恶，就
开始恶意评论，并截图在多个微信群转发，制作
文案文本对周光信的形象进行丑化。

周光信发现汤明对其进行侮辱、诽谤之后，
要求其删除信息。

汤明却继续我行我素并将某微信群名称改
为“周光信与狗不得入内”，还通过该微信群和另
外一个同行群多次传播侮辱信息，其中一个微信
群的人数高达480余人。

汤明的行为给周光信的生活造成了非常负
面的影响，导致周光信在亲友圈、职业圈中的社
会评价降低。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周光信将汤明
告上了法庭。

大渡口区法院审理后判决汤明以指定的微信
账号在指定的微信群和朋友圈中向周光信赔礼道
歉。一审宣判后，汤明表示服从判决，未在法定期
限内上诉，该案已经生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禁

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

人格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该项权
利也是公民起码的权利，我国民法典也将人格权
单独列编，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

本案判决对侮辱他人者以指定方式赔礼道
歉，既是对宪法精神的生动实践，更是对宪法的
生动宣传。

宪法与你我息息相关
重庆法院发布多个案例，涉及隐私权、加强劳动保护以及人格权等

□新华社记者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推动宪法完善发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
党全社会宪法意识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成果丰硕。

夯实新时代新征程宪法之基

国徽高悬，宪法庄严。2023年3月10日上
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

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面
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郑重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
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
斗！”

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宪法宣誓的场景，印刻在亿万人民心头，
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宪法的尊崇与践
行。

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总括性、原则
性、纲领性、方向性，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
相关。

“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
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
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
其泉源。

确保我国宪法发展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就全面依法治国、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等作出重大
决策，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积极推进
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党对全面依法治国
和宪法实施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夯实国家长治久安制度根基，必须推动宪法

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
2018年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充实坚持
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确立国家监
察制度……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
果、作出新规范，宪法修改完善有力推动和保障
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夯实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制
度根基。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对

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人民

当家作主；必须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须
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必须坚持宪法实
施与监督制度化法规化；必须坚持维护宪法权
威和尊严；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宪
法。

2022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署名
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提出了“七个必须
坚持”，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供了根本遵循。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
动国家发展进步，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更好发挥
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法治固
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更强
的决心、更大的力度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推
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夯实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之基。

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通过！”
2020年5月28日，人民大会堂热烈的掌声

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诞生。
翻开这部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第一条中“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清晰醒目。
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民法典既以宪法为立法依据，又将宪法有关所有
权、财产权、继承权、人格尊严等规定通过立法予
以实施，成为“新时代人民权利宣言书”。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科
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加强宪法实施
和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通过宪法修正案，编纂民法典，制定外商投
资法、国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爱国主义教
育法等法律……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宪法实施更加有效。
修改或制定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

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推动与宪法实施
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实现与时俱进，保证宪法全
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制定国歌法，修改国旗法、国徽法，维护宪法
确立的国家重要象征和标志的尊严；制定实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选举制
度，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长期执政能
力，宪法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宪法实施离不开宪法监督。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
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维护宪法尊严，把实施
宪法提高到新水平。

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
量，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国家法治统一。

对报送备案的各类法规、司法解释、特别行
政区本地法律开展主动审查；畅通群众监督渠
道，认真研究处理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实
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在立法修法
的事前、事中、事后开展全过程、常态化的合宪性
审查；及时回应、妥善处理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
偿标准等社会关切，确保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符
合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

以法为纲，循法而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
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
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

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

杭州西子湖畔，“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里参观者络绎不绝；北京国家图书馆，我国宪法
制度和宪法实践的讲座吸引着人们认真聆听
……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

教育活动在各地蓬勃开展。
构筑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宪法宣传教

育体系，正是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良好氛围的关键
所在。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
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国家宪法日设立的十年，是普及宪法知识、
弘扬宪法精神、培育宪法信仰的十年。坚持知识
普及、理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以“宪法宣
传周”系列活动、重要纪念展馆设施等为载体，推
动宪法宣传教育走进机关、走进课堂、走进社会。

——抓好“关键少数”，通过落实宪法宣誓制
度等，让领导干部对宪法和法律加强学习、保持
敬畏，严格依法履职用权。辽宁大连专门安排讲
授宪法法律课程，面向领导干部开展测试，强化
学习效果；福建在宪法宣传教育馆中设置了宪法
宣誓厅，为开展宪法宣誓提供支持。

——抓好青少年、网民等群体，创新宪法宣
传教育形式和载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等部门策划制作了“‘云’上看法院，法治在
身边”“AI检察官在‘宪’解答”全媒体直播等产
品，寓教于乐强化宪法意识；教育系统连续十年
举办“宪法晨读”活动，累计参与学校约120万
所，参与师生约2.6亿人次，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系列活动等吸引广大师生参与其中。

——抓好宪法纪念展馆等重要载体，在群众
身边筑牢常态化宪法宣传阵地。浙江结合地区
特色，建成400个宪法主题宣传公园、场馆；北京
在全市地铁主要线路投放宪法公益宣传片……
增强群众主动了解宪法、学习宪法积极性。

扎实有效的探索实践，让宪法精神在广大干
部群众心中深深扎根。一系列重要安排部署，也
为提升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明确了
目标和任务。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建设的意见》，明确“通过不懈努力，宪法法律
权威进一步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日益浓
厚……”的总体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
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就突出宣传
宪法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将于2024年元旦起
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将宪法和法律列入爱国
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
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奋进新时代，一系列扎实举措绵绵用力、久
久为功，推动宪法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让宪法实
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踏上新征程，我们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
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
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记者熊丰、刘
硕、齐琪、白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谱写新时代宪法实践新篇章
——写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

□刘勋

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支撑；百姓福
祉，离不开法治护航。

12 月 4 日是我国第十个国家宪法
日。近日，重庆“宪法宣传周”正式启动，
旨在通过一系列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为建设现代化
新重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蕴含
的法治精神和丰富内涵深刻影响着国家
和人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近年来，社会各界通过深入开展
宪法宣传、弘扬宪法精神，让更多人学习
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极大地促进
了我国法治建设。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
也在于实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
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
真诚的信仰。

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学习宣传教
育是基础。加强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
重要基础。宪法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要任务，“八五”普法规划更是明
确将“突出宣传宪法”作为重要任务。学
习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
程，社会各界尤其是政法机关责无旁
贷。近年来，重庆积极开展基层宪法宣
传活动，覆盖面超过 2300 万人次，全市
2.1万余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宪
法宣誓，宪法精神更加深入全市干部群
众内心。

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创新宣传形
式是重要途径。推陈出新才能与时俱
进。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主动贴近人
们生活，在坚持传统宣传方法的基础上，
不断开拓新的推广途径，才能最大限度
拓宽对群众的覆盖面，让宪法精神深入
更多人的内心。据悉，在“宪法宣传周”
活动期间，重庆还将举办宪法“七进”、国
家宪法日主题灯光秀、宪法知识网络答
题、市民打卡法治文化阵地等系列活动，
努力在全市营造出学习宣传贯彻宪法的
浓厚氛围，不断增进全社会对宪法和法
律的尊崇和信仰。

只有将宪法精神根植于心，宪法实
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行动自觉。
通过扎实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促进更
多人将宪法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
一定能汇聚起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强大
合力。

让宪法精神
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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